
附件 1： 

封闭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参考指南（试行） 

基本配置内容 

配置内容 配置部位 配置要求 配置说明 

垃圾投放桶点 

人行出入口附近 

具备条件的出入口设置四分类投放桶点，其中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桶数量可根据小区规模、

居民投放习惯等实际情况设置。 

设置一组四分类垃圾桶点。

如需设置有害垃圾桶（箱）

替代四分类垃圾桶点的，应 

将其设在门岗内并安排专人

看管。 

楼道单元外 

合并减少只有 2 个垃圾桶的垃圾投放桶点，规

模较小的小区，每 1-2 栋楼按照厨余、其他两

分类设桶；规模较大的小区根据实际情况尽量

减少垃圾投放桶点数量。 

在原有垃圾桶点升级改造，

在满足市民投放需求的前提

下，对长期达不到厨余垃圾

分类要求的，公示后进行撤

桶并点。 

小区内道路两侧 
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置果皮箱，果皮箱种类为可

回收物和其他垃圾。 

如设置果皮箱可按照 200 米

一处标准设置。 

集中活动场所 设置四分类投放桶点，鼓励采取定时出桶形 一般作为人行出入口及楼道



式，其中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桶数量可根据实

际情况设置。 

单元外桶点的补充；也可将

小区内所有桶点撤并后集中

设置 1-2 处。 

地下车库 

（如有） 

在具备现场指导条件下，车库单元出入口设置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桶。 

作为楼道单元地上桶点补充

形式，每个出入口设 1 处，

并结合车库实际投放情况撤

桶并点。 

垃圾投放桶点所设置的垃圾桶总量应满足市民投放需求，宜每 300 户设置一个分类投放点，

投放点内每 50户设置一组 240L的厨余和其他垃圾桶；每个分类投放点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米。

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桶在每个四分类投放点至少设置 1 个，采用集中收集形式收集可回收物和

有害垃圾的，可适当减少配置，但应保证集中收集能够覆盖到整个小区。 

公示栏 人行出入口附近 

公示以下内容： 

1.垃圾投放桶点位置分布图； 

2.不同垃圾的分类投放、收运、处理信息（包

括不限于收运单位名称、电话、处理方式等）； 

3.小区投放管理人员公示、监督电话； 

4.投放效果较好或较差的楼道公示等。 

至少设一处公示栏，具备条

件的每个出入口均公示，不

具备条件的，可在主出入口

或集中活动场所公示。公示

栏可单独设置也可以结合宣

传栏设置。 

指示栏 四分类垃圾点 

根据设置的垃圾桶类别设置相应的分类指示

栏，采用文字和图片两种形式，对相应类别的

垃圾进行投放指引，包含分类标识、投放指导

每个四分类投放桶点设 1 处

指示栏，不具备设置指示栏

条件的，应在垃圾桶前地面、



员信息、监督电话等。 后方墙体等具备条件的区域

喷涂或张贴相应指引图文，

方便市民观看并符合户外张

贴的有关规定。 
其他类垃圾 

投放桶点 

在缺少类别的垃圾投放桶点，除指引本投放桶

点的垃圾类别外，还应在指示栏上标注具备投

放条件的垃圾投放桶点位置。在指示栏上不具

备标注条件的，应在每个楼道单元内张贴相应

指引。 

如：有害垃圾请投放至小区出入口垃圾投放桶

点中的红桶中。 

宣传栏 

出入口 

营造垃圾分类宣传氛围，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

识。具备条件的应采用单独设置宣传栏形式，

不具备条件的，与公示栏或其他宣传栏合并设

置。 

每类部位设置 1 处，楼道单

元内可采取张贴海报的形

式。宣传栏内容包括垃圾分

类知识介绍，分类方式等。

除出入口外，宣传栏也可采

用小型卡通标识、标语等点

缀形式。 

楼道单元内 

集中活动场所 

分类标识 垃圾桶 
包括类别文字和标识，带有具体垃圾示例图

片。 

标识颜色、样式及喷涂位置

等应符合《生活垃圾分类标

志》（GB/T 19095—2019）和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目录（试行）》规定。 



指导员 
垃圾 

投放桶点 

在垃圾投放的高峰期（早、晚）驻点指导、劝

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 

每个投放桶点至少 1 名，并

满足 1人/300户的配置要求；

可兼职也可专职；指导员信

息和作业时间应在垃圾投放

桶点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 

大件（装修）
垃圾暂存点 

适当位置 

应设置围挡或划定区域，并安排专人负责，保

持场地清洁；对不具备设置条件的小区可就近

联合设置或做到随产随清，大件垃圾在产生当

日清运，装修垃圾在工程结束后立即清运。 

暂存点应设置公示栏，包括

大件（装修）垃圾标识、投

放种类、投放时间、管理责

任人、收运单位、收运电话、

监督电话等内容。 

可增选配置内容 

智能回收箱或

旧衣回收箱 

出入口附近 
根据小区的场地条件，可设置具有收集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的智能回收箱或者旧衣回收箱。 

根据小区实际情况选配，优

先选择出入口或集中活动场

所。 
集中活动场所 

分类亭体 

（厢房） 
垃圾投放桶点 

具备场地条件的小区，可将垃圾投放桶点升级为分类亭体或厢房，其中四分

类垃圾投放桶点宜优先升级。 

洗手或擦手 垃圾投放桶点 具备条件的小区，可在垃圾投放桶点旁设置洗手设施或提供擦手条件。 

编号 垃圾投放桶点 鼓励小区对管理的垃圾投放桶点进行编号，便于统计和指引。 



附件 2： 

部分参考图例 

 

 
宣传栏示例 



 

公示栏示例 

 

“四分类”指示栏示例 



 

“二分类”指示栏示例 

 

公示栏、宣传栏合一示例 



 
“四分类”指示栏设置示例 

 
“二分类”指示栏设置示例 


